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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临翔政办发〔2019〕105号

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
云南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办法

文件的通知

各乡（镇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现将《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云南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办法文件的通知》（临政办发

〔2019〕10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各乡（镇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区直各部门要将政务

新媒体发展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，认真履行开办、组织保障、

健康发展、安全管理、保密审查等职责，政务新媒体工作情况将

纳入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综合考评重要内容，因政务新媒体存在

问题被市级以上通报 2次及以上的，年度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



- 2 -

作考核将“一票否决”。

请已开办政务新媒体的各乡（镇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

区直行政机关，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内设机构，依照《云

南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到区政府办公室

补办有关手续，并管理好本部门开办的政务新媒体。同时于 2019

年 9 月 25 日前填写《云南省政务新媒体备案登记表》到区政府

办公室进行备案（党群、企业、学校、医院等部门不涉及），纸

质和电子版同时报送。

今后，各乡（镇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区直各行政机

关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及其内设机构需开办、变更、关停、

注销政务新媒体的必须依照《办法》向区政府办公室备案后方可

进行。未依照《办法》审核备案私自开设政务新媒体，造成重大

安全责任事故或引发重大网络舆情等严重不良后果的，有关政务

新媒体责任单位和管理人员将承担相应责任，并进行严肃问责，

涉及犯罪的，将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联系人：张新芝，联系电话： 2161857，电子邮箱：

lxqdzzwzx@163.com，地址：区政府办公楼六楼政府信息与政务

公开办公室。

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9 月 20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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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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